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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22〕205号

申请人：马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对其投诉广州某公

司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的答复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府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2 月 3 日，申请人在全国 12315 平台提交投诉单（编

号：XXXX），投诉企业名称为广州某公司（以下简称被投诉人），

投诉内容为：“本人在网上购买了一盒染发剂，收到该商品以后

和商家取得了联系，商家告诉本人该商品好评可以返现，本人在

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按照商家的要求对该商品进行了好评，但是本

人使用以后发现该商品并不是像自己评论得那么好，感觉自己的

评论会误导其他消费者进行购买，因为本人就是看到了评论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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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评后才购买的，自己做出的好评是受到了商家好评返现的利诱

和误导才做出的非客观性评价，上网查了一下相关的信息，发现

该商家的行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

关法律的内容。”诉求内容为：“退货，退赔费用，赔偿损失”。

2022 年 2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受理该投诉事项，并通过

全国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人。

2022 年 3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至被投诉人登记地址

广州市白云区某街某路某号一层进行现场检查，制作了《现场笔

录》《证据复制（提取）单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当天上午我局两

名工作人员前往商家处进行调处，商家表示承认消费关系，但表

示拒绝调解，并出具《拒绝调解书》”

同日，被投诉人向被申请人出具《拒绝调解书》，主要内容

为：“针对消费者马某在拼多多平台购买我公司销售的染发剂一

事，我公司无法满足其要求，表示拒绝调解。”

同日，被申请人决定终止调解，并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反馈

给申请人，反馈内容为：“2022 年 3 月 2 日广州某公司不接受

调解，调解不成功，已将调解情况及终止调解原因告知投诉人，

投诉人知情。”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对其投诉广州某公

司网络不正当竞争作出的答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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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政机关提

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、作出行政复议决

定，适用本法。”第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

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，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

定：“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五）

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

申请人提交投诉工单，因被投诉人拒绝调解，被申请人于 2022

年 3 月 2 日决定终止调解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与被投诉人

之间的消费纠纷作出的终止调解决定，根据上述规定依法应申请

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因此，申请人向本府提出的行政

复议申请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
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受理条件，依法应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

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三年四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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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告：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
